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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編列預算辦理政策宣導，應確實依照預算法第62條之

1規定辦理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預算法增訂第62條之1條文，前奉總統民國100年1月26日

華總一義字第10000016621號令公布，其內容規定：「基於

行政中立、維護新聞自由及人民權益，政府各機關暨公營

事業、政府捐助基金百分之五十以上成立之財團法人及政

府轉投資資本百分之五十以上事業，編列預算辦理政策宣

導，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辦理或贊助機關、單位名

稱，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。」請確實依照辦理。

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

行政院秘書長、內政部、外交部、國防部、財政部、教育部、法務部、經濟部、

交通部、蒙藏委員會、僑務委員會、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行政院

國家科學委員會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

、行政院衛生署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行政院海岸巡防署、行政院主計處會計室

、行政院新聞局、行政院人事行政局、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國家通訊傳

播委員會、中央選舉委員會、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、國立故宮博物院、行政院

文化建設委員會、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、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、行政院

大陸委員會、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、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、行政院公共工

程委員會、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、行政院體育委員會、行政院客家委員會、臺

灣省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福建省政府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

副本：行政院主計處第一局、行政院主計處第二局、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、行政院主計

處第四局、行政院主計處會計管理中心、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 2011-09-02
15:51: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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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預算法增訂第 62 條之 1條文，前奉總統民國 100 年 1 月 26 日華

總一義字第 10000016621 號令公布，其內容規定：「基於行政中

立、維護新聞自由及人民權益，政府各機關暨公營事業、政府捐

助基金百分之五十以上成立之財團法人及政府轉投資資本百分

之五十以上事業，編列預算辦理政策宣導，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

且揭示辦理或贊助機關、單位名稱，並不得以置入性行銷方式進

行。」 

二、本處於 100 年 9 月 1 日以處忠字第 1000005579 號函行文中央與

地方各主管機關，重申政府機關編列預算辦理政策宣導，應確實

依照本條規定辦理，並於 9 月 2 日將上開函示經由 eBas 通知全

國主辦會計，請其督促機關確實依規定辦理在案。 

三、茲因預算法規定明確，爰爾後政府機關編列預算辦理政策宣導

時，無論係以何種型態辦理，均應明確標示廣告二字，並檢附新

聞局 100 年 8 月 31 日聯合晚報 A6 版刊登之「毒品危害」政令宣

導乙份供參。 

四、又監察院日前已針對政府機關編列預算辦理政策宣導事宜陸續約

詢相關機關，並請審計部對於違反規定者所支經費需作必要處

理，爰請各主辦會計督促機關確實依照規定辦理。 

 

行政院主計處 100 年 9 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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